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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函
地址：220091新北市板橋區僑中一街1-1號
4樓
承辦人：胡曉倩
電話：(02)22724881 分機206
傳真：(02)22724882
電子信箱：AM3754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6月5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家推字第114315119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（請至附件下載區 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 

下載檔案，驗證碼：203RYZD3B）

主旨：轉知教育部辦理「114年度祖父母節『AI再現回憶』文稿

及照片徵件活動」簡章及海報，請協助推廣宣傳並鼓勵所

屬師生踴躍投件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4年6月2日臺教社(二)字第1142401466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旨揭徵件組別分為「國中高中職組」及「社會人士組(含大

專校院)」，共2組。參賽者須與不同世代家人組隊，以

「再現回憶」為主軸，訪問祖父母（輩）生命中有關「童

玩」、「台灣小吃」或「節慶/民俗活動」的難忘回憶，再

以AI技術生成圖片，並撰寫短文分享故事，上傳文稿與照

片。

三、本案之宣導可列入家庭教育檢核工作成果，對應指標為：

一、行政運作之（二）建置專區網頁與行銷。

四、檢送活動簡章（附件1）及海報（附件2）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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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、114年公私立國中群組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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